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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火鍋食品中重金屬市售火鍋食品中重金屬市售火鍋食品中重金屬市售火鍋食品中重金屬含量含量含量含量調查調查調查調查」」」」分析報告分析報告分析報告分析報告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1. 為瞭解市售火鍋食品中重金屬情況，市政署於 2019 年第三季度分別於本澳

百貨公司、超級市場等店舖，合共抽取 50 個火鍋食品進行重金屬的專項食

品調查，結果未見異常，合格率為 100%。透過是次的調查，有助瞭解本澳

市售火鍋食品的重金屬含量情況，保障本澳市民的飲食健康。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2. 天氣轉涼，不少市民喜歡邀約三五好友或家人一起“打邊爐”，享受各種美味

的火鍋食品，如蔬菜、肉類、水產及其製品等，然而，食用受重金屬污染的

動植物及其加工製品，可能會對人體產生毒害作用，重金屬長時間累積於人

體內，更會對人類健康構成威脅。 

 

3. 農作物在種植過程中容易經由污染的水源、土壤、空氣等環境因素，以及人

為因素等原因吸收和累積重金屬。另外，由於生物鏈的關係，當食用動物進

食受重金屬污染的食品（包括農作物）或飲用受污染的水，重金屬便會累積

於食用動物體內 1- 4。對於毒性較高的重金屬如砷、鎘、鉛及汞等，其進入人

體後，幾乎難以被分解代謝，因此，長期過量攝入受此類重金屬污染的食品，

可能會對人體健康構成威脅。 

 

4. 砷天然存在於土壤、水和空氣等自然環境中。環境中的砷主要為有機砷和無

機砷，其中又以無機砷的毒性較高。農作物中砷含量一般與土壤、水、空氣

等種植環境有關，而食用動物（禽畜及水產）中的砷含量一般多與餵食的飼

料、養殖用水源、海洋等養殖條件和環境有關。一般情況下，慢性砷中毒會

引致皮膚損傷、神經受損、癌症及血管病變 5-7。 

 

5. 鎘為天然存在於地殼表面的金屬，常被用於各類工業生產，其中，磷礦生產

的肥料等工業活動是鎘污染的主要來源之一。然而，人類攝入鎘的主要途徑

是透過食品，如食用受污染的肉類、水產、蔬菜等，過量攝入含鎘的食品，

可能會嚴重刺激腸胃，導致嘔吐和腹瀉，而長時間暴露於含鎘的空氣、食品

或水，可能會導致腎臟疾病，其他的影響還包括對肺的損傷和對骨骼影響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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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鉛天然存在於環境中，常被用於製造電池、金屬製品等工業活動。環境中的

鉛會被農作物吸收或吸附在其表面，以及透過含鉛的水和沉積物累積於食用

動物體內。短時間攝入過量的鉛可能會造成腹痛、嘔吐和貧血，長期攝取過

量的鉛，有機會影響兒童的認知和導致智力發展遲緩，而對於胎兒和嬰幼兒

等人士，可能會導致其中樞神經系統受損 10-11。 

 

7. 汞及其化合物常被廣泛用於工業、農業等工業及用品中，汞主要以無機汞和

有機汞形態存在於環境中。人類攝入大量的汞可能會對神經系統造成損害，

尤其為發育中的腦部，如未出生的胎兒、嬰兒和幼童等人群較易受汞的毒性

影響，對於成人則有可能會損害其肌肉協調性和記憶力等 12-14。 

 

8. 由於蔬菜、肉類、水產及其製品等火鍋食品為本澳市民經常食用的食品，而

此類食品受重金屬污染的報導時有發生，就此，本署開展市售火鍋食品中重

金屬的專項食品調查 15，以瞭解本澳市售火鍋食品的食用安全情況。 

 

本澳監管措施 

9. 本澳第 23/2018號行政法規《食品中重金屬污染物最高限量》對肉類及其製

品、水產及其製品、蔬菜及其製品等食品中砷、鎘、鉛及汞均有設定最高限

量 4（見表 1）。 

 

表 1. 市售火鍋食品專項食品調查之相關檢測項目標準（本澳第 23/2018 號行政

法規《食品中重金屬污染物最高限量》） 

 

重金屬重金屬重金屬重金屬 食品種類食品種類食品種類食品種類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mg/kg）））） 

砷 

家畜肉類 / 家禽肉類 / 肉製品 總砷 0.5 

水產動物（魚類除外） 無機砷 0.5 

魚類 無機砷 0.1 

蔬菜 / 食用菌 總砷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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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屬重金屬重金屬重金屬 食品種類食品種類食品種類食品種類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mg/kg）））） 

鎘 

家畜肉類（內臟除外）/ 家禽肉類（內臟除

外）/ 肉製品（肝臟製品、腎臟製品除外） 
0.1 

魚類 0.1 

魚類製品 0.3 

甲殼類 / 蛤、鳥蛤及貽貝 2.0 

腹足類 / 蠔、扇貝 / 頭足類 / 棘皮類  
2.0 

（去除內臟） 

蔬菜（葉菜類蔬菜、豆類蔬菜、根類、塊根

類和塊莖類蔬菜、莖類蔬菜、金針菜除外） 
0.05 

葉菜類蔬菜 0.2 

豆類蔬菜、根類、塊根類和塊莖類蔬菜、莖

類蔬菜（芹菜除外） 
0.1 

芹菜 / 金針菜（黃花菜） 0.2 

食用菌（香菇除外） 0.2 

香菇 / 食用菌製品 0.5 

乾大豆 0.2 

鉛 

家畜肉類（內臟除外） / 家禽肉類（內臟

除外）和脂肪 

0.2 

肉製品 0.5 

水產動物（魚類、甲殼類、雙殼類除外） 1.0 

（去除內臟） 

魚類 / 甲殼類 0.5 

雙殼類 1.5 

水產製品（海蜇製品除外） 1.0 

蔬菜（蕓薹類蔬菜、葉菜類蔬菜、豆類蔬

菜、薯類除外） 

0.1 

蕓薹類蔬菜 / 葉菜類蔬菜 0.3 

豆類蔬菜 / 薯類  0.2 

蔬菜製品 1.0 

食用菌 1.0 

乾大豆 0.2 

豆類製品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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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屬重金屬重金屬重金屬 食品種類食品種類食品種類食品種類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mg/kg）））） 

汞 

肉類 總汞 0.05 

水產動物（魚類除外） 甲基汞 0.5 

魚類（掠食性魚類除外） 
甲基汞 0.5 

（去除消化道） 

掠食性魚類 
甲基汞 1.0 

（去除消化道） 

蔬菜 總汞 0.01 

食用菌 總汞 0.1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10. 是次調查旨在瞭解本澳市售火鍋食品中砷、鎘、鉛及汞含量情況，以確保本

澳市售火鍋食品符合食用安全要求。 

 

檢測樣本及項目檢測樣本及項目檢測樣本及項目檢測樣本及項目 

11. 是次專項食品調查工作由本署於 2019 年第三季度進行。抽樣地點為本澳百

貨公司、超級市場等店舖，合共抽取 50個樣本（圖 1），包括肉類、水產、

蔬菜等，並進行砷、鎘、鉛及汞的檢測，產地來源包括中國內地、台灣、澳

門、香港、日本、韓國、泰國、葡國、法國、西班牙及美國等國家及地區。 

 

圖 1. 市售火鍋食品專項食品調查抽樣比例 

肉類及其製品肉類及其製品肉類及其製品肉類及其製品

40%

水產及其製品水產及其製品水產及其製品水產及其製品

40%

蔬菜及其製品蔬菜及其製品蔬菜及其製品蔬菜及其製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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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結結結果及建議果及建議果及建議果及建議 

12. 檢測結果方面，根據第 23/2018號行政法規《食品中重金屬污染物最高限量》，

所有火鍋食品樣本的重金屬含量均符合上述法規相關的要求（表 2），整體

合格率為 100%。 

 

表 2. 市售火鍋食品專項食品調查結果 

 

火鍋食品火鍋食品火鍋食品火鍋食品 
樣本樣本樣本樣本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超出超出超出超出 

本澳標準本澳標準本澳標準本澳標準 

的樣本數目的樣本數目的樣本數目的樣本數目 

重金屬重金屬重金屬重金屬 

（（（（最高限量最高限量最高限量最高限量，，，，mg/kg）））） 

總總總總砷砷砷砷或或或或 

無機砷無機砷無機砷無機砷* 
鎘鎘鎘鎘* 鉛鉛鉛鉛* 

總總總總汞汞汞汞或或或或 

甲基汞甲基汞甲基汞甲基汞* 

肉類及其製品 20 0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水產及其製品 20 0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蔬菜及其製品 10 0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代表檢測結果均低於第 23/2018號行政法規《食品中重金屬污染物最高限量》之最高限量。 

-- 代表沒有進行該檢測項目的檢測。 

 

13. 有關調查有助瞭解本澳火鍋食品中重金屬情況，亦為日後開展相關工作提供

科學依據。此外，本署已發佈新聞稿向業界及市民傳達有關專項食品調查結

果，以及將有關結果上載於食品安全資訊網及食安資訊手機應用程式。 

 

14. 另外，考慮到本澳銷售食品的途徑多元，市民除了直接前往百貨公司、超級

市場等地點購買食品外，亦會透過社交網站、即時通訊軟件等途徑購買食品，

然而，由於網上買賣或代購外地食品難以核實其生產、貯存和運送等過程是

否符合食品衛生安全要求，市民應避免透過以上途徑購買食品。 

 

15. 部分調味的火鍋食品的鈉、脂肪等含量較高，建議市民保持均衡和多元化的

飲食，適量食用有關食品，並盡量避免或少量添加火鍋醬料，以減低鈉和脂

肪的攝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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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給業界的建議： 

� 應謹慎選擇可靠的貨源及供應商，不應供應未經檢驗檢疫或來源不明的

肉類、水產等食材； 

� 運送和貯存等各個程序均須符合衛生安全，常溫貯存的食材應存放於陰

涼通風處，新鮮易腐壞的食材應妥善貯存於雪櫃內（冷藏溫度為 5℃以

下，冷凍溫度為-18℃或以下），並定期檢查雪櫃的溫度； 

� 業界有義務保存食品進出貨記錄或相關單據，以便有需要時，供權限部

門追蹤食品的來源和流向，保障自身利益； 

� 如對食品的衛生狀況及質量存疑，則不應購買或出售； 

� 另外，本署已推出《處理及供應火鍋食材的衛生指引》（GL 010 DSA 

2016）供業界參閱，並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發展推出《預防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的食品安全衛生指引》（GL 001 DSA 2020）、《預防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消毒冷鏈設備和貨物的衛生指引》（GL 004 DSA 2020）、

《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冷鏈貨物外內包裝預防性消毒指引》（GL 006 

DSA 2020）和《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運輸工具預防性消毒指引》（GL 

007 DSA 2020）16。 

 

17. 給市民的建議： 

� 應光顧信譽良好和衛生的店舖，留意包裝是否完整和注意食用期限，購

買後應按照包裝上標示的方法妥善貯存； 

� 在食用火鍋時，食品應以正確的方式解凍及徹底煮熟，並且應備有分別

接觸生、熟食品的兩套餐具，慎防交叉污染； 

� 必須將火鍋食品徹底煮熟後方可進食； 

� 進食未徹底煮熟的水產及貝類食品、使用生雞蛋作為沾醬食用等，都存

有食安風險，幼童、長者、孕婦和免疫力較弱者等高風險人士應該避免； 

� 如對食品的質量存疑，便不應購買和食用。 

 備註：一般情況下，抽檢的火鍋食品樣本數量越多，越有助於瞭解市售火鍋食品之食用安全情況，是次調查僅選取部分市面常見的火鍋食品作為抽檢樣本，故有關的調查結果只能概略地反映在某一時期本澳市售火鍋食品的重金屬含量情況。 

 

2021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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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冷鏈貨物外內包裝預防性消毒指引》（GL 006 DSA 

2020）和《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運輸工具預防性消毒指引》（GL 007 DSA 

2020），2021年 9 月 17日。 

網址： 

https://www.foodsafety.gov.mo/c/tradeguidelines/list/ 

 

 

 


